健康檢查Q&A

1、 報名資格相關問題
Q1：留職停薪之教職員可否報名？

 A：否，必須是報名作業時之現任在職人員才可報名。

Q2：延長病假之教職員可否報名？
 A：可以，延長病假算現職人員，但不可給公假。

Q3：該員預計轉調出臺北市所屬公立學校以外之機關，可否報名？

 A：否。

Q4：預定今年度退休之教職員可否報名？
 A：可以報名。

Q5：未滿50歲兼9職等行政職之教師可否成為16000的保障名額？
 A：否，因未滿50歲。

Q6：去年獲得補助許可，卻因故放棄檢查核銷，今年可否報名？
 A：否，須受隔年受檢限制。
Q7：核定為分為兩年8000元補助，第二年因故未受檢核銷，第三年可否報名？
 A：否，須受隔年受檢限制。

Q8：去年已檢查核銷，今年預定退休，可否報名？
 A：否，仍受隔年受檢約束的限制。

Q9：去年已核定補助3500元，今年剛滿五十歲，可否報名補助16000元？
 A：否，須受隔年受檢限制。

Q10：支援行政機關之教師可否報名？
 A：可以，報名及核銷作業都於該校申報。

Q11：考績已連續兩年甲等，即將升薦任九職等，可否列為保障名額？
 A：否，報名資格係以報名受理時間內的現職職等為依據。

Q12：校長去年8月轉任為主任或教員，今年可否報名？
 A：可以，因校長為保障名額，轉任後重新採計隔年受檢限制。
Q13：新任職未滿一年的教職員工，可否報名？

 A：可以，因其在報名期間內為在職職員。

2、 核銷程序相關問題
Q1：該年已獲得補助核可，卻在核定名單公佈前自行完成檢查，其收據是否可以
     申請核銷？

 A：可以，因其已通過名單核定，可以憑收據核銷，但不可再給予公假。

Q2：於本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間轉調之教職員工，如何辦理核銷作業？

 A：請在新任學校辦理核銷申請，俾列入隔年之管制名冊。
Q3：收據日期可否與公假日期不同？

 A：收據日期一定要與公假日期相同，補助16000者其兩天公假一定要連續。

